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梁淑貞
庭上聞被判罪成並要還柙後頓時浮
躁，當師爺提醒她進羈留室前要脫下
手錶戒指，她即斥喝：「除咩呀除，
我咩都無晒!」並厲色向懲教員表示自
己有病，不能用一般廁紙，要問家人
取包裝紙巾以備還柙期間用。

教育心理碩士 曾獲榮譽勳章
辯方求情時透露，現年48歲的梁淑

貞，與夫育有兩子分別22歲及15歲。她
1987年獲教育心理碩士學位，創立臻美
機構，向多間學校、公共圖書館提供
青少年服務及資訊科技培訓，2008年更
獲特區政府頒發榮譽勳章，以表彰她
熱心教育功績。
辯方又指，梁在案中出錢出力，又

在兩校合併失敗後私人注入100多萬予
機構，資助臻美學生入讀玫瑰蕾學
校。梁又患上類風濕關節炎、甲狀腺
及腎功能偏低，免疫指數已高達危險
界線；加上她仍然擔任校監的基督教
臻美秀華幼稚園，因本案被控方搜去
會計文件，以致無法報稅，被教育署
列入「黑名單」，屋宇署按例下令搬
遷。辯方希望法官批准其保釋外出處
理校務，但被拒絕。

夫稱訟訴到底 教友家長遺憾
梁步入羈留室時猶在埋怨：「佢

講埋 假話、謊話」，其夫楊師義見狀
便安慰說：「放心，Carmen，打到天
腳底都打。」
曾為梁出庭任辯方證人的臻美前校

董胡發修及數名家長對裁決均表遺
憾，胡指他們與梁都是葵芳復興教會的教友，在
裁決前每晚都為她祈禱，更有家長表示：「總之
要她坐監就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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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口併校呃兩家長45萬 官質疑邊聽審邊編大話
臻美前校監梁淑貞欺詐罪成

兩項控罪指，梁於2007年4月1日至6月27日期
間，向學生家長李翠君訛稱弘爵校監以「臻

美」必須購入弘爵的荃灣校址，方許兩校合併為
由，誘使對方借出20萬元；並於2007年5月23至31
日期間，謊報弘爵有學生因不願合併而離校，故其
校監要求「臻美」必須先付款贖回離校生的債權
證，否則不准新生於9月開學，向臻美學生家長譚
志淑騙取25萬元。

裁定首項控罪不成立
主審法官蘇文隆裁決時表示，臻美學校在教育署

規限下只能開辦至中三課程，學生被迫面對高中升
學問題，故梁為學生尋找出路，打算與弘爵「合
併」，並趕在開校前向家長借資金購置弘爵校舍，
惜雙方交易未完成，弘爵突然關門停課，單方面取
消「合併」，令臻美轉校生要轉往玫瑰蕾學校暫時
就讀。
法官分析指，首項欺詐罪的關鍵，乃梁有否向家

長指稱臻美「必須」購入弘爵校舍為「先決條
件」，及所稱是否屬實。法官認為家長的供辭無法
顯示梁親口說過「必須」及「先決條件」字眼，難
以指證她曾經訛稱。此外，法官又質疑弘爵校監邊

陳之娟表示物業權與辦學權分割，根據邊太私人律
師行師爺薩智生供辭，「一語道破」邊太所下的指
示是「要在開校前完成校舍交易」，明顯不是「可
租不買」；而按常理推斷，臻美如要穩定長遠發
展，購買弘爵校舍是兩校合併的重要一環，所以不
信納邊太證供，而相信梁沒有說謊，故裁定第一項
控罪不成立。

梁自辯現「三大怪象」
至於第二項控罪，有關梁訛稱臻美家長要贖回弘

爵離校生債券。法官表示，雖然家長譚志淑對事件
細節不全記得，但該25萬元對她而言非小數目，所
以對梁的借貸理由及是否借出，譚均經過深刻的心
路歷程，並能在庭上堅稱是梁某以贖回債券為由問
她借款。法官不相信譚捏造事實，故裁定次項控罪
成立。
法官最後表示，梁在案中雖曾將臻美資金調入私

人戶口，但無法證明她中飽私囊；又指梁自辯時出
現「三大怪象」，包括對控方問及她向家長借貸有
否說謊時，每以「唔明白」作答，支吾以對，立場
模糊，又涉嫌一邊聽取審訊一邊編造大話，以免與
控方證人供辭衝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基督教臻美黃乾亨小學前校監梁淑貞，涉向2名家長欺詐

共45萬元借款。法院經審訊後，昨裁定她第二項欺詐罪成，另一項控罪則不成立，法官

又質疑梁庭上自辯時出現一邊聽審，一邊編造大話等「三大怪象」。法官指因控罪嚴重及

涉案資金龐大，決定將梁還柙至6月14日判刑，期間處理控方賠償令申請。

警鳳樓放蛇掃黃 油尖拘40內地女

90%僱主聘人曾查性罪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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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京行程早定 黃仁龍：與檢控無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劉坤領 北京

報道）正在北京訪問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
否認有報道指他今次訪京，同起訴懷疑涉及
貪污的前官員、現有官員及商人有關。他強
調，今次行程完全同檢控工作毫無關係，並

對無事實根據的臆測感到非常遺憾。
黃仁龍昨日表示，檢控工作是特區政府高

度自治的事，不受任何干預，若果有現政府
同前政府高官涉及貪污，有高度透明且行之
有效的法律機制處理。他強調，「一國兩
制」、高度自治、優良的法治精神及獨立檢
控制度，都是香港高度重視的，也是他一直
努力堅守的。

討論加強兩地司法互助
他說，是次北京之行，是在個多月前早已

確定的，其間會拜訪多個內地單位，包括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外交部、最
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
室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等。
在京期間，黃仁龍會與相關官員進一步爭

取香港的法律及仲裁服務的發展空間，包括
在前海的深港合作中落實法律和仲裁業務，
並會同最高人民法院，討論進一步加強兩地
司法互助，特別是在婚姻家庭方面，香港迫

切需要與內地有相互執行和承認方面的協
議。

商與海牙簽正式協議
他並會與外交部就法律問題進行商討，包

括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港設立亞太區辦事處
等有關法律事宜交流意見。他形容，成功爭
取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港設立亞太區辦事
處，對香港非常重要，一直以來都獲得了外
交部的積極支持，預料辦事處會於年內成
立，此次要與外交部商討怎樣與海牙方面簽
署正式協議等問題。
黃仁龍透露，拜訪港澳辦亦是要商討上述

提到所有議題，因為一路以來港澳辦都在幫
助統籌上述事件。他希望，能爭取在本屆政
府任內對上述事件進行落實或有一個總結與
交待，因為這些都是業界所關心和緊張的問
題。
黃仁龍於周三抵達北京，展開為期3天訪

問，並計劃於今日返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推出自願
性質的「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方便
學校等僱主在聘請與兒童或智障人士有緊密
接觸的僱員前，向警方查核求職者有否性罪
行定罪記錄。一項調查發現，近90%受訪僱
主曾使用該機制。大部分受訪者反映申請需
時長，建議增設網上或郵遞申請渠道；同時
受訪者普遍認為，現時115元的收費水平偏
高，建議寬減綜援人士、低收入人士及學生
的申請費用。

應聘者需赴警總部辦理
該機制讓從事與兒童、智障等精神上缺乏

行為能力人士有關的機構，如社會服務機構
及學校，在聘請員工時，可要求查核求職者
是否曾有性罪行定罪紀錄。該機制規定，應

徵者要先得到準僱主提供可能聘任的證明
書，然後親身前往灣仔警察總部辦理查核手
續，警方遂將結果上載至自動電話查詢系
統，並向應徵者發出一個密碼，讓準僱主根
據密碼致電系統查詢記錄。

查核手續繁複倡自行申請
防止虐待兒童會今年5月進行問卷調查，

共收到95份由幼稚園及幼兒學校、小學和中
學、特殊學校以及社會服務機構填交的問
卷。89.5%受訪者曾使用有關機制，主要是
僱用社工、老師及代課老師等。大部分受訪
者認為，查核手續繁複，建議毋須聘任證明
書下，讓求職者在應徵前自行申請，及增加
網上或郵遞等申請渠道，以加快批核流程。
大部分受訪者認為，目前只有一個申請地點

太少，建議增加分區申請地點。

機制未涵蓋義工應徵者
目前，該機制未有涵蓋當義工的應徵者，

家長也無權查核所聘用的私人補習老師的性
罪行紀錄。約40%受訪者認為，機制擴展至
義工，但其餘60%受訪者則擔心，此舉會減
低義工的服務意慾。71.6%受訪者同意，將
查核機制開放予家長等個別僱主，以進一步
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
防止虐待兒童會認為，目前機制屬自願性

質，建議當局盡快訂出立法的時間表，及開
放予僱用與兒童工作相關人士的個別僱主，
如家長，當家長為子女聘用私人補習教師
時，可查核應徵者的背景，保障兒童的安
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警方雷厲打擊油
尖區色情事業，前日開
始至昨日凌晨展開代號
「風火」掃黃行動，大舉
掃蕩區內多個色情架步
集中地，包括尖沙咀香
檳大廈、油麻地砵蘭街
等目標單位，其間又派
出探員到「鳳樓」放蛇
蒐證，在11小時內共拘
捕40名內地女子。行動仍持續進行，
預料會有更多人落網。

突搜「架步」11小時
被捕40名內地女子年齡20歲至43歲

不等，分別持中國護照或雙程證來
港，大部分被捕時衣 打扮性感，她
們涉嫌違反逗留條件，稍後將轉交入
境事務處跟進。
油尖警區特別職務隊督察王潔瑩表

示，「風火」行動旨在打擊區內賣淫
活動，行動由前日下午3時開始，警方
在入境處人員配合下，突擊搜查了金
巴利道、彌敦道、窩打老道、咸美頓
街、佐敦道、吳松街、廟街等色情場
所和流鶯集中地，至昨凌晨2時許共拘
捕40名涉嫌賣淫的內地女子，其中18
人是在金巴利道香檳大廈內的「鳳樓」
落網，全部被佯裝嫖客的「放蛇」探
員拘捕。

港人腰纏25萬美元羅湖被截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鄭海龍、通

訊員 蘇鎂怡

深 圳 報 道 ）

記者昨日從
深圳海關獲
悉，一名香
港男子企圖
利用人身綁
藏方式走私
25萬美元出境被羅湖海關查獲。目前，該案已移交
緝私部門處理。
5月22日晚上23時45分，臨近羅湖口岸閉關時間還

有十來分鐘，香港中年男子許某經羅湖口岸出境，
他身穿貼身背心，外加一件咖啡色短袖襯衫，手提
小包向海關查驗區域走來。關員發現許某走路姿勢
不自然，且遠離海關檢查台靠邊上走，於是將其截
停例行檢查，並在許某的腰腹部發現用腰封和透明
膠紙綁藏的25疊100元面值的美元現鈔，共計25萬
元，折合人民幣約157萬元。

■在北京訪問的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表示，訪

京與檢控工作無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坤領 攝

■臻美前校監梁淑貞欺詐罪成。

■港人綁藏25萬美元出境被截。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鄧偉明) 各
國加強對可製冰毒原料「偽麻黃鹼」的
入口管制，相關走私活動近月飆升，海
關前日於赤 角機場截查的8箱從新加
坡空運抵港的胡椒中，檢獲共重174公
斤可製成市值520萬元冰毒的「偽麻黃
鹼」，由於該批貨物是由貨運公司名義
寄出，海關正與新加坡當局聯絡追查寄
貨人身份，今次是海關今年截獲的第6
宗同類案件。
據悉，本港在2010和2011年，都沒有

發現偷運「偽麻黃鹼」案，惟今年首5
個月內，海關已截獲6宗，合共檢獲
7,702公斤偽麻黃鹼，足以提煉34公斤冰
毒，市值超過2,650萬元。
海關機場科空運貨物課監督林英豪

稱，駐守機場空運貨站的關員，前天透
過空運貨運清關系統，發現8箱從新加
坡空運來港，準備經海路運往上海和杭
州的胡椒有可疑，因為胡椒並非貴重或
容易過期物品，但付運人卻選擇收費昂
貴的空運方式付運，於是利用X光機檢
查，結果發現箱內除胡椒外，還夾藏有
由錫紙包裝，合共77.6萬粒共重174公斤
的受管制化學品「偽麻黃鹼」。
林英豪指出，「偽麻黃鹼」雖亦可生

產感冒藥，但也是製造冰毒的主要原
料，該批化學品就可以提煉出6.6公斤、

市值520萬元的冰毒。林又稱，由於包
括內地的眾多地區，均加強對「偽麻黃
鹼」的入口管制，所以毒販只能改從不
同渠道偷運。而今次不法分子把偽麻黃
鹼藏於胡椒中，估計圖以胡椒的濃烈氣
味騙過緝毒犬搜索，而採用錫紙包裝則
以為能騙過X光機，但其實X光機是可
以看出包裝內夾藏有不同密度的貨物，
一經檢查便無所遁形。
海關的空運貨物清關系統於2009年以

4,500萬元進行更新，該系統配備自動配
對功能，能自動核對貨物的詳情，及海
關內部系統的情報資料，可有效打擊走
私活動。為配合該系統，海關還採用包
括Ｘ光機和離子分析機等設備，以檢查
被扣查的貨物。

新 聞 拼 盤

冰毒原料藏胡椒走私 空運貴過貨價遭識破

■海關展示緝獲174公斤偽麻黃鹼，可

提煉6.6公斤冰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海龍，通訊

員 郭興宇、蔣昕 深圳報道）記者從皇
崗海關獲悉，5月30日，該關在皇崗口
岸旅檢入境小車道監管現場查獲一起香
港司機利用兩地牌小車藏匿走私手機
645台入境案件。據海關部門初步計
核，該批手機價值超過61萬元人民幣，
涉稅額已超過刑事立案標準。司機已被
行政拘留。
據皇崗海關關員介紹，隨 近年來海

關對「水客」走私行為的全方位打擊，
許多一天多次往返深港的「老面孔」職
業水客已被海關關員所識別並受到處
罰。同時，隨 《刑法修正案（八）》
的推出，國家從法律上對職業水客的打
擊也在加大。於是，為了逃避監管，
「水客」團體便想方設法吸納新面孔加
入，通常的做法是向普通過關司機、旅
客等許以小恩小惠，讓他們充當走私工
具，攜帶走私物品入境。

皇崗海關關員表示，對於以托帶賺取
「帶工費」的水客走私活動，該關將予
以重點監控並給予嚴厲打擊。這位關員
同時提醒廣大進出境旅客，根據2011年
5 月 1 日 起 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八）》：「走私貨物、物品偷逃應繳稅
額較大，或一年內因走私被給予兩次行
政處罰後又走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並處稅額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罰金。」旅客切勿貪圖小利而違反相
關法律。

跨境港司機走私645手機被拘

■港跨境司機走私手機，被深圳海關截

獲。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 西貢發生
「騎呢」車禍。一名司機和跟車工人酒
後在貨車上睡覺，其後跟車工人趁司機
「大覺 」之際開「大膽車」，結果失控
撞車，還連累司機也因醉駕被捕。
被捕2名男子分別是44歲梁姓貨車司

機，及28歲黃姓跟車工人。2人同涉嫌
酒後駕駛，而撞車兼害慘司機的黃，則
會被加控擅自取去交通工具、無牌駕駛
和無第三者保險下駕駛等罪名。
現場消息稱，梁、黃2人昨凌晨在西

貢宵夜喝酒，至又醉又累，於是決定一
同到停泊在福民路路邊的貨車上棲身一
晚，天亮再作打算。未料至清晨5時
許，黃酒醒後見梁好夢正酣，懷疑一時
「貪過癮」，竟自己坐上司機位，打算驅
車「遊車河」，未料一踩油，貨車即倒
後撞向一處花槽。
梁被撞擊力嚇醒，得知事態不妙，馬

上坐回司機位打算把車駛離現場，但這
時剛好有警員巡經，馬上把貨車截停調
查，最終揭發這宗「騎呢」車禍。

跟車工駕「大膽車」炒車 累司機醉駕被捕
■警方在掃黃行動中帶走一批內地女子。


